
上海分公司的独立核算与非独立核算

产品名称 上海分公司的独立核算与非独立核算

公司名称 上海道商企业服务中心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沪路99弄3号

联系电话  15021594806

产品详情

分公司虽然有公司字样，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，因为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，不具有独立的
法律地位，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。分公司办理税务登记时，税务机关会要求确认是独立核算还是非独立
核算，那什么是独立核算?什么是非独立核算?

独立核算是指分公司单独设立账簿、凭证，对经营活动进行全面、系统的会计核算。非独立核算是指分
公司不单独设立账簿、凭证，而是将经营活动的财务资料定期上报给总公司，由总公司进行汇总核算。

独立核算与非独立核算的分公司在增值税方面：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增值税纳税地点
：固定业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。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(市)的，应当
分别向各自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;经国务院财政、税务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财政、税务机关
批准，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。独立核算与非独立核算的分公司跨
地区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：独立核算的分公司单独核算应纳税所得额，由总公司汇总计算，按分配比
例计算分配后各总分机构就地预交;非独立核算的分公司由总公司统一核算应纳税所得额，按分配比例计
算分配后各总分机构就地预交。
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57号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《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
管理办法》的公告 第二条规定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跨地区(指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，下
同)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，该居民企业为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(以下简称汇总纳税企业)，
除另有规定外，其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适用本办法。 第五条规定：不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，且在当地
不缴纳增值税的产品售后服务、内部研发、仓储等汇总纳税企业内部辅助性的二级分支机构，不就地分
摊缴纳企业所得税。目前青岛地区汇总纳税的分支机构，预交企业所得税时的税率通按25%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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